
附: 

煤炭工业节能减排工作意见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 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切实

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十一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促进煤炭工业节约、清洁、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节能减排目标 

第一条 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

想为指导，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健全

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煤

炭工业，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条 坚持优化设计与强化管理相结合，坚持应用先进技

术与淘汰落后工艺相结合，坚持清洁生产与资源综合利用相结

合，坚持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 

第三条 到“十一五”末，煤炭企业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 2005

年下降 20%，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原煤入洗率由

2005 年的 32%提高到 50%，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由 2005 年的 43%提高到 70%，矿井水利用率由 2005 年的 44%

提高到 70%，矿井瓦斯抽采利用率达到 60%。 

二、煤矿设计 



第四条 煤矿设计要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优先采用资源回

收率高、污染排放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 要有对固、

液、气体废弃物、共伴生资源和余热等进行综合利用的措施，要

有污染治理措施，并做到达标排放。 

第五条 严格按照核准（审批）的煤矿建设规模进行初步设

计。新建、改扩建项目设计要有节能减排专题篇章。要把能耗作

为项目审批、核准和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把排污总量指标作为

建设项目设计和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所有系统、装备、设施选

型，必须严格执行设计规范及有关规定，并选用经过能效认证的

安全、高效、节能和环保设备。  

第六条 优化开拓布置，减少井巷工程量。除服务年限较长

的水平主要大巷和硐室外，一般不采用岩石巷道。合理确定掘进

断面，推广岩巷光爆锚喷、煤巷锚网、锚梁等主动支护工艺。选

择合适采煤方法，严格作业规程，减少矸石混入量。 

第七条 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瓦斯抽采利用系统必

须与矿井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合理安排

瓦斯抽采与井下采场布局，避免瓦斯抽采与采煤之间的相互影

响，提高瓦斯抽采和利用率，减少矿井瓦斯排空量。 

第八条 加强矿井水文地质研究工作，提高对矿井水文地质

规律的认识，充分做好矿井涌水的前期探测。矿井设计要考虑减

少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的破坏，积极采用保水开采的设计方案，要

有切实可行的矿井水净化处理和利用方案。 

第九条 优化矿井（露天矿）生产系统，尽量实现集中生产，

简化生产运输环节。条件具备时，一个矿井布置一个采区、一个



工作面，减少运输系统转载、折返和机电设备占用数量。露天矿

应优先开采剥采比小的地段，具备条件的应采用内排土场，并制

定以植被绿化为主的固土防尘防沙措施。 

第十条 采用较高等级的井上下供配电电压，减少降压次数。

新建大中型矿井原则上采用 1万伏下井，中央排水泵房、井下压

风硐室、采区变电所、上下山绞车房、综采综掘工作面等主要耗

电场所，以及单机功率 200 千瓦及以上的设备，宜采用 6千伏及

以上高压供电。大中型选煤厂采用 660 伏配电。 

第十一条 合理选择矿井变电所的主变压器容量，采用分列

运行方式，要保持电力变压器三相负载平衡和合理分配负载。合

理布局配电系统，尽量缩短配电半径，减少线网电能损失。 

第十二条 负荷变化大的机电设备，宜采用变频等调速技术，

并应用电源污染治理技术，消除高次谐波，抑制瞬流浪涌，调节

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条件具备时，宜采用动态无功补偿和

就地无功补偿，矿井平均功率因数不得低于 0.9。 

第十三条 简化矿井提升机传动系统，推广采用直联传动和

电力电子调速技术。主通风机和排水泵工况点要维持在最佳效率

点附近，淘汰机械式闸阀调压调量。选用绝热和容积效率高、比

功率低的空气压缩设备，合理选择管径，采用可靠连接，减少管

网泄漏。低瓦斯矿井应采用电动和液压钻进设备取代压风供能系

统。优先选用具有内驱动和电力电子调速、集中控制系统的胶带

输送机，下运胶带输送机宜利用位能启动。露天矿优先选择电动

设备，宜采用连续、半连续开采工艺，减少燃油消耗。 

第十四条 推广电能监控信息系统技术，建立计算机远程监



控信息系统，实时监测企业的电能消耗等运行参数，严格控制高

峰期用电负荷，实现企业电能管理信息化和自动化。 

第十五条 统筹规划工业广场内建筑的供热供暖，优先利用

煤矸石、煤泥等综合利用电厂余热，推行集中供热替代小锅炉分

散供热，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太阳能、地热等供热供暖。矿区民

用建筑必须按照节能型民用建筑标准进行设计。推广采用高效照

明节电技术。 

三、 煤炭生产  

第十六条 煤矿（含洗选加工）建设项目必须按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节能减排评估和审查，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

设项目审核须满足环保要求，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加强小

煤矿生产管理，合理布置采掘工作面，采用正规采煤方法，提高

采掘机械化程度，淘汰落后生产工艺。 

第十七条 生产矿井必须按照节能减排要求，采用高新技术

装备，有计划地更新改造现有生产环节和装备。定期测试提升、

运输、压风和排水系统能耗，达不到有关规定要求的，必须限期

对包括矿井电压等级、调速调压系统等进行改造或更新。合理增

加提升机的提升负载，避免轻载运行，减少提升机工作时间。 

第十八条 统筹调度用电负荷，努力做到“避峰填谷”、经济

运行。矿区月平均负荷率不低于 75%，矿井变电所不低于 70%。

有条件的矿区、矿井应对电力网采用微机监控，提高系统负荷率。

50 千瓦以上的井上下设备原则上应装设电能表，分别计量考核。 

第十九条 定期维护矿井主通风机和主要通风设施。强化矿

井主通风机节能改造，推广应用电力电子调节和液压风叶调节技



术。主通风机电耗，轴流式应低于 0.44 千瓦时/ •百万立方米 帕，

离心式应低于 0.41 千瓦时/ •百万立方米 帕。合理选配高效节能

局部通风机，尽量采用对旋风机，风筒百米漏风率应低于 10%。 

第二十条 矿井中央泵房排水要采用集中自动控制技术，主

排水设施及相关系统运行尽量实现“避峰填谷”、分时用电。多

水平矿井要避免矿井水倒流反排。定期维护和更新改造主排水设

备，主排水管道必须定期除垢清洗，吨水百米排水电耗应低于

0.5 千瓦时。主副水仓每年至少清挖两次，始终保持原设计容积

的 3/4 以上。 

第二十一条 空气压缩机应根据用风需要，有计划地实施定

时、集中供风，减少开机时间和管网漏风，比功率应低于 5.9 千

瓦/立方米/分。空气压缩机站尽量靠近主要耗风地点，降低绝热

损失，压风损失不超过 1.47×10
5
帕，风动工具不应低于额定压

力工作。 

第二十二条 逐步淘汰落后的技术装备。矿井主提升设备、

风机、水泵、空气压缩机的技术性能，每年至少测定一次，并调

整在最佳工况点运行。电动机应与主机合理匹配，负荷经常低于

40%的应予更换。对能耗高、效率低以及国家公布淘汰的机电设

备，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改造或更新。更换下来的旧设备应予报废，

严禁转让和再次使用。 

四、煤炭洗选加工 

第二十三条 煤矿应就近配套建设选煤厂或集中选煤厂，采

用大中型高效节能设备，减少物流中转环节。新建选煤厂规模原

则上不小于 30 万吨/年。加强对现有选煤厂技术改造，淘汰落后



工艺，减少电耗、水耗和介质消耗。积极发展动力煤入洗，高硫、

高灰动力煤必须全部入洗。灰分大于 25%的商品煤，应就近使用，

尽量减少长途运输。 

第二十四条 强化选煤能耗管理，新建全部入洗的大中型洗

煤厂入洗原煤单位能耗不高于 8 千瓦时/吨，部分入洗的不高于

5千瓦时/吨。现有大型选煤厂应进行 660 伏升压改造，200 千瓦

及以上的单机设备，宜采用 6千伏及以上高压供电。加快全厂集

中控制、单机电力电子调速和动态无功补偿技术改造，淘汰负压

脱水设备，大力采用合成药剂用于浮选，减少燃油消耗。 

第二十五条 选煤厂补充用水必须首先采用处理后的矿井水

或中水。洗煤用水应净化处理后循环复用，大中型选煤厂必须实

现洗水一级闭路循环，洗选原煤清水耗应控制在 0.15 立方米/

吨以内。 

第二十六条 积极发展动力配煤，在煤矿、港口等煤炭集散

地建设动力煤配煤厂，适应不同类型用户需要，以提高燃烧效率，

减少污染物排放。煤矿、港口等煤炭集散地要有防止煤炭扬尘措

施，煤炭运输要逐步实现封闭运输。 

五、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 

第二十七条 煤炭企业必须按照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的

要求，制定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煤矸石、洗矸、煤泥必须进行综

合利用，不得长期排放堆存，临时堆存要有防止自燃措施。对已

经自燃的矸石山，必须尽快采取灭火措施，确保熄灭并防止复燃。

要加强对自燃煤田灭火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争提前完

成灭火计划。 



第二十八条 纯岩矸石和半煤岩矸石必须分运分堆，纯岩矸

石尽量不出井。以煤矸石发电、生产建材、回填复垦及无害化处

理为重点，努力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煤矸石综合利用技

术和产品。 

第二十九条 煤矸石、煤泥等综合利用电厂建设应符合电力

工业相关设计规范，并纳入电力发展规划，优先选用单机容量

13.5 万千瓦及以上的高效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积极推进现有

煤矸石、煤泥等综合利用电厂的升级换代和“以大代小”，提高

燃烧效率，降低消耗，减少排放。  

第三十条 建设煤矸石、煤泥等综合利用电厂，必须靠近低

热值燃料排放地，避免长途运输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燃料。凡

有稳定热负荷的地方，应考虑热电联产联供。 

第三十一条 加强煤矸石、煤泥综合利用电厂运行管理，积

极采用高新技术和装备，降低发、供电标煤耗和厂用电率，年运

行小时数应不低于 5500 小时，污染物排放浓度必须符合国家或

地方排放标准，排污总量必须控制在规定的总量指标范围内。 

第三十二条 燃用煤矸石、煤泥的综合利用电厂，必须采取

炉内固硫和高效除尘设备，炉内固硫达不到排放要求的，必须进

行烟气脱硫。综合利用电厂必须安装烟气排放在线自动监控装

置，并与省级环保部门和省级电网公司联网，灰渣必须进行综合

利用，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第三十三条 矿区自备电厂和燃煤工业锅炉必须做到污染物

达标排放，凡被列入国家淘汰名录或限期安装脱硫设施的，必须

按时完成。 



第三十四条 鼓励发展煤矸石烧结空心砖、轻骨料等新型建

材，替代粘土制砖。鼓励煤矸石建材及制品向多功能、多品种、

高档次方向发展。积极利用煤矸石充填采空区、采煤沉陷区和露

天矿坑，开展复垦造地。 

第三十五条 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按规程规定建

设瓦斯抽采利用系统，严格执行“先抽后采”。条件具备的矿区，

要尽可能采用地面抽采方式，应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提高煤层气

（煤矿瓦斯）抽采量和利用率。 

第三十六条 采用保水、节水开采措施，合理保护矿区水资

源。矿井水必须进行净化处理和综合利用，矿区生产、生活必须

优先采用处理后的矿井水；有外供条件的，当地行政管理部门应

积极协调，支持矿井水的有效利用。 

六、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各地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按照职

能分工负责本辖区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监督管理工作。煤炭企业

是煤炭工业节能减排的实施主体。相关行业协会受政府有关部门

的委托，负责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统计汇总，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

展节能减排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第三十八条 各地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

职能分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领导。煤炭企业必须建立和完善节

能减排专职管理、节能计量、环境监测机构，配齐专职工作人员，

明确责任和任务，健全节能减排管理制度。要将节能减排指标完

成情况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内容。 

第三十九条 严格行业准入，严把能耗、环保审核关。坚决淘



汰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小煤矿、小选煤

厂、小焦化厂。积极推进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有关部门要

制定鼓励政策措施，支持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资源和煤层气（煤

矿瓦斯）、油母页岩、矿井水等煤炭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对利用

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等低热值资源和煤层气（煤矿瓦斯）发

电实行优先上网和优惠电价。 

第四十条 煤炭企业要保证节能减排技改资金的投入，并积

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自愿节能协议等模式，拓宽融资渠道。节

能减排技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大力推进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第四十一条 建立健全煤炭行业节能减排计量、统计制度。

煤炭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配备计量器具和仪表，建立健全原始

记录和统计台账，并按期报送节能减排统计报表。健全和完善行

业节能减排标准、设计规范、主要耗能设备能效标准和煤矿主要

生产工序能耗评价体系。 

第四十二条 按照《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等规定要求，

开展煤炭企业能源审计，提出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措施并加以实

施。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协助企业搞好节能减排工作。 

第四十三条 煤炭企业要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奖惩制度，根

据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把奖惩落实到车间、班组、机台。对

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伪造篡改节能减排统计资料的单位要

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加强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普及节能减排知识，

提高节约和环保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有计划地组织节能减排

业务学习和培训，主要耗能设备操作人员须经考试合格，方可上



岗。行业协会、学会要在节能减排标准制定和实施、新技术（产

品）推广、信息咨询、宣传培训方面发挥作用，促进煤炭工业的

节能减排工作。 

第四十五条 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减排创新体系建设。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围绕行业节能减排科技发展重点，建立产学

研自主创新战略联盟，选择行业节能减排重大关键技术，开展联

合研究与开发。注重引进、吸收和再创新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

术和管理经验。组织实施行业重大节能减排示范工程，着重开展

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促进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 

 

 


